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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陳瑞霖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6836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9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400646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40064642_ATTACH1.pdf、

380360200G_1140064642_ATTACH2.pdf、380360200G_1140064642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14年6月27日召開「114年度第4次法規執行疑義

（建築技術諮詢小組）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」之會議記錄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處114年6月25日桃建照字第1140055972號開會通知單

賡續辦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（不含附件）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綜合規劃科）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市

開發科）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消防局(含附件)、本處建照科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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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: 114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 

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

會議時間：114 年 6月 27 日(星期五) 下午 2時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市政府 1001 會議室 

主席/主持人: 陳副處長育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瑞霖 

出列席人員 ：(詳簽到冊)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提案內容： 

【案由一】 (提案人: 黃翊婷建築師) 

有關實施區域計畫以前依照「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理辦法」核

發用途為住宅之使用執照，於實施區域計劃以後用地編定為甲種建築用

地及農牧用地之套繪管制及解除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 本案係原內政部指定地區依照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理辦法

領得67年住宅使用執照，原申請執照範圍後經分割為5筆地號，並

於當地實施區域計劃始有用地編定，現況其建築物座落地號編定為

建築用地、非建築物座落地號編定為農牧用地在案。 

二、 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規定，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

區並編定使用地類別，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

用。第8條規定，土地使用編定後，其原有使用或原有建築物不合

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，在政府令其變更使用或拆除建築物前，得為

從來之使用。原有建築物除准修繕外，不得增建或改建。非都市土

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、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

用細目表，農牧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並未包含住宅

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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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複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12條規定，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變

更為非農業用地或非屬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變更為非農業用地，

均可逕為辦理解除套繪管制。 

四、 按本案情況其原合法使用執照用途即為住宅，且座落地號亦編定為

建築用地，剩餘之農牧用地亦屬無法供做住宅使用之法定空地檢

討，是以維持原有執照套繪範圍已失其管制法定空地不重複使用之

原意。 

建 議 : 

有關本案農牧用地因用地屬性與建築物用途已不匹配，建議可參照農業用

地興建農舍辦法第12條有關用地變更已不符原使用自無由管制之原意，同

意逕為解除套繪管制。 

公會建議: 

本案農牧用地非屬住宅用地，且其地上無建築物，建議同意以個案方式

參照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12條有關用地變更已不符原使用自無由管

制之原意，同意逕為解除套繪管制。  

決 議： 

本案同意依公會建議以公文方式解除套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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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二】 (提案人: 徐瑞燦建築師事務所) 

關於梯廳設置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及檢討淨深度執行疑義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 依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第1項第1款所明定，

「每層共同使用之樓梯間、昇降機間之梯廳，其淨深度不得小於二

公尺；其梯廳面積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十部分，得不計入

該層樓地板面積。」 

二、 已清楚定義「梯廳」室內及關於以不規則形狀留設之梯廳淨深度大

於2公尺部分得否依據本部87年6月24日台內營字第8772075號(註

一)函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乙案 (詳附件一) 

三、 本案梯廳部分專有出來至任一樓梯或電梯淨寬皆達2M(範圍

1.3.5) ，但其餘部分淨寬不足2公尺（範圍２.４）造成２公尺梯

廳範圍不連續 (詳附圖一) 

建 議 : 

依內政部函99.09.21內授營建管字第0990171853說明二，依「建築技術

規則設計施工篇第162條所謂『梯廳』，係指各樓層昇降機口與樓梯梯級

終端相互間或昇降機口、樓梯梯級終端至專有部分或至避難層共同出入

口間，供共同使用之等候、通行空間，且任一方向之淨尺寸大於2公尺部

分。」 

綜上所述，本案梯廳1.3.5範圍內專有至任一電梯或樓梯淨深皆達2公

尺，得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；梯廳2.4範圍淨深小於2公尺，應計入該

層樓地板面積。 

 

公會建議: 

一、 圖例梯廳1、5為特別安全梯之梯廳，自排煙室門口至專有部分任一

方向之淨尺寸皆大於2公尺，得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162條相關

規定免計入該層容積樓地板面積。 

二、 圖例梯廳3為緊急昇降機之梯廳，自排煙室門口至專有部分梯廳3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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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向之淨尺寸皆大於2公尺，得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162條相

關規定免計入該層容積樓地板面積。 

決 議： 

圖例梯廳 1、3、5為特別安全梯或緊急昇降機之梯廳，自排煙室門口至專

有部分任一方向之淨尺寸皆大於 2公尺，得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 162

條相關規定免計入該層容積樓地板面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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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三】 (提案人: 徐文哲建築師) 

有關各類土地變更、容許或毗鄰之興辦事業計畫案件，得否與相關單位

討論參照行政院農委會96/06/06農企字第0960130418號函釋(詳附件)，

另訂一定規模、面積、高度變更，得免再辦理會簽，提請討論 

說 明 : 

一、 各類土地容許或事業計畫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、交通用地、環

保用地…或工業區毗連之興辦事業計畫，農業區容許農舍或農業設

施許可等申請建照案，目前執行標準需檢附計畫書或容許正本及圖

說，送件資料需與核准計劃書完全一致，才免辦理會簽，實際執行

非常困難，造成時程延宕及民怨。 

二、 目前該類案件大部分為顧問公司或代書協助辦理，辦理時程約6個

月至1年以上，且辦理會簽過程，建管也皆有參與。 

三、 建築師也反映核准內容未變更，僅隔間或開窗位置變更，也需會

簽，目的事業主管單位也要求需進行事業計畫變更。 

四、 經口頭詢問各單位位置面積高度不變或微調為何需事業計畫變更，

普遍回覆係因建管單位要求，才要求需辦理事業計畫變更(檢附正

本計畫書亦同)。 

建 議 : 

一、 建議各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參照行政院農委會96/06/06農企字第

0960130418號函釋，擬定免重新辦理容許使用之變更申請或審查標

準。 

二、 有關檢附計畫書正本(含公文)，目前計劃書及公文皆僅一份，建議

得檢附影本並由申請人或建築師蓋與正本相符章。 

三、 建議建管單位於計畫書籌設階段審查時，要求需檢附實測圖及建築

線，圖說需建築師簽證，以避免申請建照時再產生爭議，造成民

怨。 

公會建議: 

一、 涉及土地變更、容許、興辦事業計畫之建造執照申請案，如建造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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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申請圖說與原核定計畫書不符，建議參照行政院農委會函釋原

則，如申請案較原核准計畫案之建築高度降低或樓地板面積縮小，

得免再辦理計畫書變更。 

二、 建議建築主管機關於各機關計畫書會辦審查階段，即應要求檢附經

建築師簽證之建築平面圖，以避免已核准之計畫案不符建築法令，

而於日後反覆辦理計畫案變更。 

三、 建請本府建築管理機關召集「體育局、衛生局、社會局、交通局、

農業局、觀光旅遊局……」等相關單位討論可行性。 

 

決 議： 

本案待與其他局處機關討論後再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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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四】 (提案人: 劉明柱建築師) 

本基地位於龜山區舊路坑二段355地號，門牌龜山區振興路829巷23號，

35年6月15日編定為建地目(詳附件一)，且具有門牌編定與用電證明(詳

附件二、附件三)，是否可依此證明符合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二

十七條第十七款所稱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、改建、增建。 

說 明 : 

一、 合法建築物認定應檢附文件依內政部營建署104.08.07營署字第

1040049354號函(詳附件四)。 

二、 檢附龜山區舊路坑二段355地號土地地籍清冊(詳附件五)。 

三、 林口都市計畫發布59.11.30。 

建 議 : 

本案門牌及用電證明等文件皆早於林口都市計畫發布前，且35年6月15日

本地已編定為建地目，應符合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第

十七款所稱原有合法建築物。 

公會建議: 

一、 都市計畫保護區建地目土地，建議比照《保安保護區「原有合法建

築物」或「建地目」建築總量管制檢討原則》第2點，保護區已為

「建地目」之土地，該土地申請建造執照，即無「原有合法建築物

初始登記坐落之該宗基地」之規定。（詳附件十一） 

二、 有關既有地上建築物之權屬，應由申請人於執照申請階段檢附建築

物切結書證明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本市都市計畫內保護區，依都市計畫桃園市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辦

理，無建地目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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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五】 (提案人: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法規會) 

有關「配合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」建築基地面臨人

行步道用地及園道用地之道路寬度認定疑義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36款「道路：指依都市計畫法或其

他法律公布之道路（得包括人行道及沿道路邊綠帶）或經指定建築線之

現有巷道。除另有規定外，不包括私設通路及類似通路。」，目前本市基

地臨人行步道用地均指示建築線，園道用地與人行步道用地應得合併計

算道路寬度。 

公會建議: 

「配合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」建築基地面臨人行步

道用地及園道用地時，其面前道路寬度得以園道用地與人行步道用地合

併計算。 

決 議： 

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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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六】 (提案人: 陳福焜建築師) 

有關本案基地桃園市平鎮區新光段755地號已於中華民國75年11月2日前

完成分割(附件一、附件二)，依《桃園市畸零地建築使用審核作業自治

條例》第10條規定，符合附表四規定之最小寬度及深度(附件四)，應得

准予建築，不受第3條之最小基地面寬、深度及面積限制之適用疑義，提

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 本案基地原係於民國59年7月21日經地政機關分割完竣，屬於「實

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

區劃定為工業區之土地，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，業經

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之基地」之情形，依法應符合該條例第10條

之規定。 

二、 該基地後於民國76年3月3日因行政分割分為新光段754地號(農業

區)與755地號(乙種工業區)，惟其原始面積與形狀均已於59年分割

時定型，依照**地政謄本手抄本資料（平鎮地政）**可佐證，其性

質為歷史畸零地。該條文規定此類基地只要符合附表四所定之最小

寬度及最小深度，即應准予建築。 

建 議 : 

該案件依照附表四所規定之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，即應准予建築。 

公會建議: 

本案基地於民國59年7月21日經地政機關分割完竣後，於76年3月3日因土

地使用分區逕為分割後無再變更，應符本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10條

之相關規定，如最小寬度、深度及面積符合附表四規定，應得准予建

築。 

決 議： 

本案基地於民國59年7月21日經地政機關分割完竣後，於76年3月3日因土地

使用分區逕為分割後無再變更，應屬本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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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基地，如符合附表四規定之最小寬度及深度者，得准予建築，不受第三

條規定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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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七】 (提案人: 沈伯卿建築師事務所) 

建築基地內分數棟數幢之多處屋突面積檢討方式。 

說 明 : 

一、 依建築技術規則（第1條第9款）：建築基地內有數棟數幢建築物之

屋頂突出物，若各屋頂突出物面積可合併檢討建築面積1/8。（如附

件a） 

二、 2.依解釋令（內政部函73.04.06台內營字第218135號）：得分幢分

棟檢討建築面積1/8且各屋頂突出物不得大於25㎡。（如附件b） 

建 議 : 

依建築技術規則（第1條第9款）及解釋令（內政部函73.04.06台內營字

第218135號），此二方式皆有法規所允，故設計者應可自行選擇檢討方

式。 

決 議： 

屋頂突出物之允建面積，得以建築基地整體檢討或依內政部73.04.06台

內營字第218135號函釋按各棟分別檢討。 

 

 

參、 散會:下午5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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